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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011 年 7 月 18 日  
 
 
總目 53－政府總部：民政事務局  
分目 700 一般非經常開支  
新項目「注資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請各委員批准一筆為數 70 億元的新承擔額，用以設
立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問題  
 
 我們需要確保香港體育學院 (下稱「體院」)能持續及長期提供精英
運動員的培訓計劃。  
 
 
建議  
 
2 .  民政事務局局長 (下稱「局長」 )建議，開立一筆為數 70 億元的新
承擔額，用以在 2 0 1 1 - 1 2 年度設立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下稱「基金」)。
基金的投資回報，將會取代現時每年向體院提供資助的模式。  
 
 
理由  
 
現時情況及最新發展  
 

 
 
 
附件1 

3 .  體院負責為香港頂尖運動員的發展，提供專業支援服務。體院直

接支援逾 1  000 名運動員，包括約 540 名精英運動員 (其中約 170 名是
全職運動員 )及 490 名具潛質的運動員。體院向精英及具潛質運動員提
供的計劃及服務載於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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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和 3 

4 .  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在 2004 年 10 月 1 日成立，專責營運和管
理體院。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的宗旨及其董事局成員名單，分別載

於附件 2 和 3。  
 
5 .  體院的主要收入來自政府資助，款項經民政事務局批撥。體院的

其他收入來源包括：香港賽馬會精英運動員基金 1的財政支援，其他贊

助及捐款，以及為巿民開辦培訓班和出租設施予外界人士所賺取的商

業收入。2 0 1 0 - 1 1 年 度，體 院 的 周 年 預 算 約 為 2 億 4 , 0 0 0 萬 元 ，
其 中 2 億 1 , 7 0 0 萬元來自政府資助。  
 
6 .  為使體院更能支援優秀運動員的發展，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在 2007 和 2008 年批准撥款共約 17 億 6 , 0 0 0 萬元 2，用以推行體院重新

發展計劃。當計劃在 2013 年年底完成後，體院的新設施將包括 1 座九
層高多用途大樓、1 座多用途體育館、1 座兩層高的賽艇中心和 1 座 5 2
米的室內游泳池，以及提供更佳的支援服務，例如運動員宿舍、體適

能訓練、運動科學及運動醫學。隨着嶄新及經改善的設施陸續啟用，

我們預期，體院的營運費用每年將最少增加 2 ,350 萬元。  
 

 
附件4 

7 .  為配合重新發展計劃，體院制定了 5 項策略方針以提升能力，俾
能為運動員提供高水平的訓練和支援，詳情載於附件 4。體院推行有關
策略，目的是要在 2016 年之前，為 1  300 名運動員提供直接的支援，
當中包括約 810 名精英運動員 (其中全職運動員達 270 名 )和 490 名具潛
質的運動員。體院能獲得足夠財政資源，對於該院落實策略目標，以

及支援更多運動員善用其提升的設施，至關重要。  
 
 
體院的撥款需求  
 

 
 
 
附件5 

8 .  考慮到現時的撥款需求、在完成重新發展計劃後營運體院所需的

額外資源，以及推行策略目標的潛在開支，體院預計其開支總額會由

2011-12 年度的大約 2 億 9 ,000 萬元增至 2016-17 年度的 3 億 7 ,000 萬元。
體院由 2 0 1 1 - 1 2 至 2 0 1 6 - 1 7 年度的預算收入和開支一覽表，載於附件 5。

                                                 
1 香港賽馬會精英運動員基金在 1992 年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 2 億元種子基
金而成立。種子基金的投資回報為體院的精英運動員提供財政支援。  

2 2007 年 6 月 22 日，財委會通過撥款進行體院重新發展計劃的預備工程，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5,290 萬元。 2008 年 6 月 13 日，財委會通過撥款進行體
院重新發展計劃的主要工程，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17 億 7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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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撥款會有所增加的主要原因如下－  
 

( a )  精英運動員人數增加：預計未來數年，精英運動員的人數將
會增加，體院需要額外撥款，為運動員提供支援，例如提供

直接財政資助、專設訓練計劃、備戰和參與大型賽事、提供

運動科學和運動醫學服務，以至膳食住宿。  
 
( b )  增加對運動員的支援：為使香港運動員能與其他國家和地區

的運動員並駕齊驅，體院須在多個範疇改善為運動員提供的

服務質素，例如運動科學和運動醫學支援、利用資訊科技訓

練運動員，以及在大型賽事中提供支援服務。  
 
( c )  體院重新發展計劃：在完成重新發展計劃後，營運體院設施

的開支將會增加。  
 

我們認為，在完成重新發展計劃後，體院每年從商業及其他來源所得

的收入增長可達 2 ,900 萬元，但這些收入只可抵銷體院營運開支預期的
部分升幅。  
 
 
基金  
 
9 .  我們建議一次過注資 70 億元，根據《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條例》
(下稱「條例」 )  (第 1044 章 )以信託基金形式成立基金，並由民政事務
局局長法團擔任受託人。注資會用作基金的本金，以期帶來投資回報，

長遠支持體院的營運及應付上述增加的撥款需求。基金將會取代現時

每年向體院提供資助的模式。建議的新模式有助體院靈活調配資源，

推行各項切合其宗旨的工作，並應付這些工作所需的現金流量。此外，

這種安排可使體院免受政府整體財政狀況波動的影響。基金亦可接受

贊助及捐款。  
 
基金的運作和監管  
 

 
 
附件6 

10 .  民政事務局將會參照體育政策最高層次的諮詢委員會，即體育委
員會 (下稱「體委會」 )的意見，監督基金的管理和投資策略 (體委會的
成員名單和職權範圍載於附件 6 )。我們也會尋求體委會就香港體育學
院有限公司董事局所通過的體院周年預算和營運計劃提供意見。我們

建議應賦權局長，在考慮體委會的意見、基金的投資回報和體院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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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後，審批體院的周年撥款。  
 
11 .  為 確 保 體 院 有 效 運 用 基 金 的 撥 款 ， 以 達 到 促 進 本 港 精 英 體 育 發
展，以及協助本港精英運動員在大型國際賽事有高水平表現的目標，

民政事務局將會每年繼續與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簽訂服務協議，訂

明體院的服務表現水平和對體院的要求。   
 
12 .  與條例下其他信託基金的做法一致，基金的帳目報表會由審計署
署長審核，並納入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的財務報告，每年提交立法會

省覽。  
 
 
財政安排  
 
13 .  擬議的 70 億元將會用作基金的本金，而基金向體院提供的撥款將
來自本金每年的投資回報。由於基金投資回報的撥款將用以取代現時

每年向體院提供的資助，因此有必要設立機制讓政府可調配資源以確

保體院能持續及不受干擾地運作。舉例來說，在基金成立初期，投資

回報尚未足以提供撥款之用。在市場大幅波動的時期，投資回報或不

足以應付體院營運所需。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建議局長可在考慮體委

會的意見後，授權動用基金的部分本金，以應付體院即時的需要。  
 
14 .  就這筆 70 億元的注資而言，我們建議把其中的 60 億元存放於香
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金管局」 )，以賺取與香港外匯基金 (下稱「外匯
基金」 )表現掛鈎的投資回報。存放於金管局的資金的投資回報率，是
根據外匯基金的投資組合過去 6 年的平均年度投資回報來計算， 2011
年的投資回報率是 6%。把這計算方法套用於基金的 60 億元本金，基
金每年可賺取 3 億 6 ,000 萬元的回報。基金餘下的 10 億元本金會存放
於銀行，以提供可即時動用的資金來源，亦同時為存放於金管局資金

在投資回報方面可能面對的波動提供緩衝的功用。民政事務局會在考

慮體院潛在的現金流量需求後，決定適當的投資組合，務求賺取最佳

的回報。  
 
其他加強支援運動員的措施  
 
15 .  體院將會繼續為不再接受全職訓練和參加比賽的退役精英運動員
提供協助，改善他們的就業出路。體院在 2008 年起推出運動員教育及
職業發展計劃，為運動員提供教育和職業發展支援。運動員也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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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運動員基金提供的獎學金和生活費資助，報讀由本地或海外教

育機構開辦的證書、文憑、高級文憑及學士學位等課程。體院計劃運

用基金成立後所得的額外撥款，進一步加強對精英運動員的教育支援。 
 
16 .  在基金成立後，我們會將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 (體育部分 )中現時用
作資助精英運動員備戰大型運動會的資源，重新作出調配，以加強支

援其他不屬精英計劃的體育項目，特別是隊際體育項目。  
 
 
對財政的影響  
 
17 .  我們建議在 2011-12 年度一次過注資 70 億元成立基金。基金成立
後，我們將會終止現時每年提供予體院的經常資助。  
 
18 .  關於體院日後的基本工程項目及基本工程外的非經常開支項目，
我們會視乎基金和體院當時的財政狀況，考慮撥款安排。如有需要，

我們會按照現行機制為這些項目尋求額外資源。  
 
19 .  至於因基金的成立及有關的監管責任而引致的行政費用及額外工
作，我們初期會盡量透過調撥現有資源應付需求。我們會因應實際工

作量檢討人手需求，並在有需要時，根據既定機制申請額外資源。  
 
 
公眾諮詢  
 
20 .  我們已通過體委會及其精英體育事務委員會，諮詢體育界人士的
意見。他們均支持成立基金的建議，以便體院加強對精英運動員的支

援，協助他們的表現達到更高水平，以及從頂級賽事退役後，發展其

他事業。體育界人士又建議，基金的撥款安排應簡單和有效率，並須

設立機制，以便在投資回報未能應付體院的撥款需求的情況下，可從

基金的本金中調配資源應付。  
 
21 .  2011 年 5 月 13 日，我們就這項建議諮詢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委員支持成立基金的建議，並提出下述意見－  
 

( a )  除支持現時屬精英運動員培訓計劃的運動項目的運動員外，
體院還應向熱門隊際體育項目 (例如足球、籃球和排球 )的運動
員提供更多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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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應考慮填補已動用的本金，以確保日後從投資回報所得的撥
款足以應付體院的需求。  

 
( c )  運動員需要更多支援，協助他們爭取教育機會，使他們自精

英運動員培訓計劃退役後，可從事新的工作。  
 
我們已經在本文件的相關部分回應上述意見及關注。  
 
 
背景  
 
2 2 .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 2 0 1 1 - 1 2 年 度 政 府 財 政 預 算 案 》 中 ， 建 議 成 立

7 0 億元的基金，取代現時對體院的資助模式。此舉有助確保體院成為
世界級的訓練中心，為精英運動員提供全面支援，以及加強發掘和培

訓具潛質的年輕運動員，令他們發揮高水平的表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政事務局  
201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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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體育學院  
為運動員提供的計劃及服務  

 
 
(A)  直接財政資助  

 
˙  精英訓練資助  
˙  殘疾人士體育訓練資助  
˙  為「非精英」體育項目的運動員而設的個別精英運動員資助

計劃  
˙  體育訓練資助  
˙  為在大型賽事中贏得獎牌的運動員而設的特別獎勵基金  
˙  大型運動會獎勵計劃 (包括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世

界大學生運動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運動會、東亞運動會、

殘疾人奧運會及殘疾人亞運會 )  
˙  為 19 歲以下運動員而設的傑出青少年運動員選舉  
˙  香港運動員基金－為修讀全日制及短期課程的運動員提供教

育津貼，以及為合資格的退役運動員提供生活津貼。  
˙  香港運動員基金－為青少年運動員而設的青年獎學金計劃，

獎勵在大型青年運動會 (例如青少年奧運會 )中贏得獎牌的青
少年運動員。  

 
 
(B )  運動員訓練及比賽支援  

 
˙  教練支援  
˙  本地訓練計劃  
˙  海外訓練及比賽  
˙  運動裝備  
˙  意外、旅遊、人壽及醫療保險  
˙  訓練設施  
˙  運動科學及運動醫療支援  
˙  體適能訓練支援  

 
(C)  其他服務  

 
˙  支援運動員獲取更高學歷  
˙  運動員教育及職業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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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員宿舍  
˙  提供免費膳食的運動員餐廳  
˙  香港體育學院免費停車位  
˙  香港體育資訊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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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  
 

宗旨  
 
 
1 .  為本港具潛質的運動員提供一個優良環境，培育他們奪取佳績及

創造卓越成就。  
 
2 .  按民政事務局局長訂立的體育政策及方向，協助具潛質的運動員

於國際賽事中奪取佳績，提升本港在國際體壇的聲譽，惠澤社群。 
 
3 .  制訂、策劃及推行精英體育計劃，全力促進、推動、提升及引發

本港及其他地區人士對精英體育及有關發展的關注。  
 
4 .  與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體育總會或其他相類的

組織緊密合作，培育及促進本港具潛質運動員的發展，讓他們在

大型運動會及國際賽事中獲取佳績。  
 
5 .  與體育總會及其他機構緊密合作，發掘具潛質的運動員接受精英

體育培訓。   
 
6 .  與社會各界人士、教育界、本地及海外體育培訓機構合作，推行

精英體育培訓計劃。  
 
7 .  協助在體院接受訓練的運動員兼顧學業及職業技能培訓，以至其

個人成長及長遠的事業發展。   
 
8 .  為精英運動員及教練提供運動科學及運動醫學服務，以配合運動

員進行體育培訓時的需要。  
 
9 .  促進及贊助有關精英體育的調查及研究、灌輸有關的知識及發放

有關研究的結果，以提升本地精英體育的水平及質素。  
 
10 .  提供體育資訊服務，以配合運動員、教練、體育總會、體育專才、

運動科學及運動醫學專家的需要。  
 
11 .  提供教練培訓及發展，推行教練級別評定計劃及教練註冊及認可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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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推動精英體育、資訊及經驗的交流，提升本港在國際體壇的地位

及聲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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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  
 

董事局成員  
( 2 0 1 1 年 4 月 1 日至 2013 年 3 月 3 1 日 )  

 
 
主席  ：  李家祥博士  

(任期：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2012 年 3 月 3 1 日 )  

副主席  ：  鄧桂能先生  

唐家成先生  

董事  ：  張維醫生  

朱鼎健博士  

顧志翔先生  

郭志樑先生  

林灼欽先生  

林國基醫生  

林大輝議員  

劉掌珠女士  

利子厚先生  

李繩宗先生  

伍穎梅女士  

倪文玲女士  

胡文新先生  

葉秀華女士  

麥敬年先生  

莫君虞先生  

(為麥敬年先生候補董事 )  

鄭錦榮先生  

陳若藹女士  

(為鄭錦榮先生候補董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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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體育學院 (下稱「體院」 )的策略方針  
 
 
( A )  發展精英培訓制度：加強體院與國際相關機構的連繫，以確保其

培訓制度達最先進水平，並能有效地運用資源；以及加強發掘和

甄選具潛質的運動員，爭取更佳表現。  
 
( B )  發展支援精英運動員的生活制度：通過綜合教育和資歷評定，吸

引和挽留更多運動員以全職身分在體院接受訓練。  
 
( C )  發展電子及科技：增加採用高效的培訓技術，以取得更佳培訓成

果；以及善用資訊科技，以提升通訊系統和改進體院的主要行政

系統。  
 
( D )  建立體院的品牌：提高體院作為精英運動員培訓中心的知名度，

藉此吸引和挽留具潛質的運動員；教導市民能提升運動成效的生

活方式，並提供有關資訊，從而加強社區聯繫和參與。  
 
(E )  建立人力資源：通過重整和發展計劃，發展體院的人力資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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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  
2 0 1 1 - 1 2 至 2 0 1 6 - 1 7 年度的財政預測  

 
 

 估計金額  
百萬元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收入        

政府／精英運動員

發展基金的撥款  
265.70 269.76 280.12 292.81 305.10 317.40

香港賽馬會精英運

動員基金的撥款  
9.13 9.20 12.73 15.80 9.13 9.20

商業活動、贊助、

捐款及其他方面的

收入  

10.62 15.48 33.43 40.16 39.80 40.00

總收入  285.45 294.44 326.28 348.77 354.03 366.60

  

開支   

對運動員的直接財

政資助  
59.27 63.21 67.47 72.08 77.09 82.53

運動員培訓及其他

相關開支  
98.53 82.42 90.52 101.88 97.69 103.26

員 工 開 支 (包 括 教
練及其他運動員支

援人員 )  

100.75 111.69 116.97 120.09 121.58 122.70

其他營運開支  26.90 37.12 51.32 54.72 57.67 58.11

總開支  285.45 294.44 326.28 348.77 354.03 366.6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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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委員會  
 

成員  
(由 2011 年 1 月 1 日起 )  

 
主席 (當然成員 )  ：  曾德成先生  

民政事務局局長  
 

副主席 (當然成員 )  ：  霍震霆議員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

 
成員 (當然成員 )  ：  湯徫掄先生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  
 
傅浩堅教授  
精英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  
 
高威林先生  
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主席  
 
葉永成先生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洪松蔭先生  
精英體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史密夫先生  
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李家祥博士  
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主席  
 
馮程淑儀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成員  ：  周厚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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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晉奎先生  
 
胡曉明先生  
 
蔣麗芸女士  
 
鍾志平博士  
 
馮馬潔嫻女士  
 
紀文鳳女士  
 
余國樑先生  
 
吳守基先生  
 
陳念慈女士  
 

 
***************** 

職權範圍  
 
 
體育委員會在 2005 年 1 月 1 日成立，職權範圍是就下列事宜向政府提
供意見－  

 
( a )  香港體育發展的政策、策略及推行架構；以及  
 
( b )  通過與各體育機構建立伙伴及合作關係，並考慮其意見，以

提供撥款和資源支持香港的體育發展。  
 
體育委員會轄下設有 3 個事務委員會，分別是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
精英體育事務委員會及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以協助發展和推廣

社區體育、精英體育和大型體育活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